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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亦並非擬用作邀請提
出相關要約或邀請。本公告或其任何副本概不得直接或間接帶入美國或於美國（包括其領土
及屬地、美國任何州及哥倫比亞特區）派發。尤其是，本公告並不構成亦並非在美國或其他
地方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任何要約。除非已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
修訂）登記或獲豁免登記，否則證券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於美國進行的任何證券公
開發售將僅以招股章程的方式進行，該招股章程可向發行人或出售證券持有人取得，並載有
發行人及管理層的詳細資料以及財務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公開發售本公告所述證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678）

UNISOUND AI TECHNOLOGY CO., LTD.
雲知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H股

獨家整體協調人及獨家配售代理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5月28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前），本公司與配售代理
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配發及發行，且配售代理同意，作為本公
司的代理，盡力促使不少於六(6)名獨立承配人認購1,700,000股新H股，配售價
為每股H股228.00港元。



– 2 –

配售股份分別佔本公告日期已發行H股及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3.92%及約
2.33%，且分別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H股及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3.77%及約2.28%（假設除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外，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自本
公告日期起直至交割日期並無發生變動）。配售事項項下配售股份的總面值
將為人民幣1,700,000元。

配售價每股H股228.00港元，較：

(i) 2026年5月27日（即最後交易日及確定配售價的日期）於聯交所所報收市
價每股H股284.60港元折讓約19.89%；及

(ii) 截至2026年5月26日（包括該日）（即緊接（惟不包括）最後交易日前一日）
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於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H股262.88港元折讓
約13.27%。

假設所有配售股份均獲悉數配售，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項淨額
（扣除佣金及估計開支後）預期分別為387.60百萬港元及約381.43百萬港元。在
此基礎上，每股配售股份的淨發行價將約為224.37港元。

本公司將根據一般授權發行配售股份。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

由於配售事項的交割須待配售協議項下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故配
售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H股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5月28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前），本公司與配售代理
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配發及發行，且配售代理同意，作為本公司
的代理，盡力促使不少於六(6)名獨立承配人認購1,700,000股新H股，配售價為
每股H股228.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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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協議

配售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年5月28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前）

訂約方

(i) 本公司；及

(ii) 配售代理。

據董事會及配售代理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配售代理及其
最終受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配售事項

根據配售協議，本公司同意配發及發行，且配售代理同意，作為本公司的代
理，盡力促使不少於六(6)名獨立承配人認購1,700,000股新H股，配售價為每股H
股228.00港元。

配售股份

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並在其條件規限下，本公司將發行1,700,000股每股面值人
民幣1.00元的新H股，該等股份將計入本公司的已發行H股股本。

配售股份分別佔本公告日期已發行H股及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3.92%及約2.33%，
且分別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H股及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3.77%及
約2.28%（假設除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外，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自本公告日期
起直至交割日期並無發生變動）。配售事項項下配售股份的總面值將為人民幣
1,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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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配人

配售代理將盡力將配售股份配售予不少於六(6)名屬獨立專業、機構或其他投
資者的承配人，而彼等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承配人」）。

預期於緊隨配售事項交割後，概無任何承配人將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
見上市規則）。

配售價

配售價每股H股228.00港元，較：

(i) 2026年5月27日（即最後交易日及確定配售價的日期）於聯交所所報收市價
每股H股284.60港元折讓約19.89%；及

(ii) 截至2026年5月26日（包括該日）（即緊接（惟不包括）最後交易日前一日）
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於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H股262.88港元折讓約
13.27%。

配售價乃基於H股當前市價釐定，並由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經公平磋商釐定。董
事會認為，配售價屬公平合理，且配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配售股份的地位

當本公司根據配售協議根據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時，配售股份在所
有方面與本公司於配售事項交割日期或之前已發行的其他H股享有同等地位，
概無任何質押、留置權、抵押及產權負擔、股權、擔保權益或其他申索，並連
同於配售股份發行日期所附帶的所有權利，包括於配售事項交割日期或之後
宣派、作出或派付的所有股息及其他分派。配售股份與本公司在聯交所公開買
賣的股份屬同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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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的條件

配售事項的交割須待以下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後，方告作實：

(i)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且有關上市及批准隨後於
交割前並無被撤銷；

(ii) 已就配售事項向所有相關中國監管部門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及許可，且
該等批准及許可已獲配售代理合理滿意；該等批准及許可與配售協議的
條款並無重大衝突或變更，亦未對配售協議的任何一方施加任何重大不
利條件；

(iii) 於交割前概無發生以下事項：

(a) 本公司或本集團整體的財務或其他狀況，或盈利、資產、業務、營運
或前景出現任何重大不利變動，或任何可能導致重大不利變動的任
何事態發展；或

(b) (A)聯交所或本公司證券獲准接納或上市買賣的任何其他交易所或場
外交易市場暫停或限制本公司任何證券的買賣，或(B)聯交所或上海
證券交易所全面暫停或限制買賣；或

(c) 任何敵對行動的爆發或升級、恐怖主義行為、騷亂，或任何其他緊急
狀態、災難、危機、封鎖、流行病或大流行病，或香港、中國或與本
集團或配售事項相關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統稱「相關司法權區」，各
稱「相關司法權區」）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戰爭狀態或其他災難或
危機狀態；或

(d) 任何相關司法權區的商業銀行或證券交收或結算服務發生任何嚴重
中斷及╱或任何相關司法權區有關機關宣佈全面暫停商業銀行活動；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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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任何相關司法權區的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政治或經濟狀況、貨幣匯
率、外匯管制或稅收出現任何重大不利變動或涉及潛在重大不利變
動的發展，或出現對上述各方面造成影響的該等變動或發展，

令配售代理單獨判斷認為會讓配售事項或執行認購或購買配售股份的合
約不可行或不明智，或將嚴重損害配售股份在二級市場的交易；

(iv) 截至配售協議日期及交割日期，本公司根據配售協議所作聲明及保證均
屬真實及準確且概無誤導成分；

(v) 本公司已遵守配售協議中所有協議及承諾，並於交割日期或之前滿足其
根據配售協議應遵守或滿足的所有條件；

(vi) 配售代理已於交割日期接獲(A)中國證監會備案之最終稿或大致完備的草
擬本；及(B)本公司有關中國法律的律師就中國證監會備案發出的意見之
最終稿或大致完備的草擬本；

(vii) 配售代理已於交割日期接獲配售代理有關中國法律的律師就中國證監會
備案發出的意見之最終稿或大致完備的草擬本；及

(viii) 配售代理已於交割日期接獲配售代理有關美國法律的律師發出之意見，
內容有關配售代理根據配售協議提呈發售及銷售配售股份毋須根據證券
法進行登記，以及配售代理合理要求的事項，該意見的形式及內容均令配
售代理合理信納。

配售事項的交割

在上文所載條件達成或獲豁免（視情況而定）的前提下，交割將於交割日期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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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般授權發行配售股份

配售股份將由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據此，董事會獲授權配發、發行及處
理不超過本公司於2025年12月10日舉行的本公司臨時股東會當天已發行股份總
數20%的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

於2026年1月22日，本公司已根據一般授權完成配售合共780,000股H股（「2026年
1月配售」），佔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可發行股份約5.48%。於2026年2月9日，本
公司已根據一般授權完成配售合共1,008,000股H股（「2026年2月配售」），佔本公
司根據一般授權可發行股份約7.08%。因此，於本公告日期，根據一般授權可
予發行的本公司股份數目為12,449,518股，佔根據一般授權可予發行的本公司
股份約87.4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任何其他
新股份。董事會已批准根據一般授權進行配售事項，且配售事項毋需進一步取
得股東批准。

禁售

根據配售協議，本公司在取得配售代理的書面同意前，不得(i)進行、安排或促
成配售、配發或發行或要約配發或發行本公司的任何股本證券或任何可轉換
為、可行使或可兌換為本公司股本證券的證券，或授出任何購股權、權利或認
股權證以認購本公司的任何股本證券或任何可轉換為、可行使或可兌換為本
公司股本證券的證券，或訂立旨在或合理預期會導致直接或間接出現上述任
何情況（不論是透過實際處置或因現金結算或其他原因而作出的有效經濟處置）
的任何交易；或(ii)訂立任何掉期或類似協議，以全部或部分轉移該等股份所
有權的經濟風險，不論上述第(i)或(ii)項所述的任何該等交易是以交付股份或該
等其他證券、現金或其他方式結算；或(iii)公開宣佈有意進行任何該等交易，
期限由配售協議日期起計至交割日期後90日止。上述規定不適用於根據配售協
議發行配售股份或本公司已採納或將予採納符合上市規則項下相關規定的任
何股份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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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配售事項的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 2026 年上半年已先後推進2026年1月配售及2026年2月配售，2026年1月
配售及2026年2月配售的所得款項重點投向Atlas AI 基礎架構、雲知大腦升級、
一基兩翼技術內核、行業智能體與健康管理產品等核心方向。為避免技術佈
局斷層、保障下一代 AI 競爭力持續落地，本次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聚焦新一
代 U 系列萬億參數多模態智能體原生大模型研發、全球化 Token 工廠建設與 
Token 出海、市場銷售推廣三大方向，與2026年1月配售及2026年2月配售的所
得款項用途形成錯位互補、不重複投入。本次配售事項是本公司完成從現有大
模型迭代向下一代原生智能體架構躍遷、從國內行業落地向全球 Token 服務輸
出、從技術產品打磨向規模化商業變現跨越的關鍵資金保障，具備高度戰略必
要性與業務緊迫性。

假設所有配售股份均獲悉數配售，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項淨額（扣
除佣金及估計開支後）預期分別為387.60百萬港元及約381.43百萬港元。在此基
礎上，每股配售股份的淨發行價將約為224.37港元。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預計將於2028年6月30日前悉數動用，並將用於：(i)訓
練新一代「U系列」智能體原生多模態基座大模型；(ii)建設全球化大模型Token
工廠並佈局Token出海業務； 及(iii)銷售推廣與市場投放。具體而言：

(i) 約45%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訓練新一代「U系列」智能體原生多
模態基座大模型，旨在突破現有大模型「先訓練基座、後適配智能體」的傳
統架構局限，構建以智能體任務執行為核心設計邏輯的原生技術底座，打
造參數量接近萬億級的通用多模態大模型，確立本公司在下一代通用人
工智能技術領域的核心先發優勢。所得款項的詳細分類將分配如下：

(a) 約35%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U系列」基座核心架構研發與
全流程訓練，核心目標是從底層算力與算法層面原生支持智能體的
複雜任務執行，實現多模態信息的統一理解與生成，徹底解決傳統基
座在智能體適配過程中的能力損耗與兼容性問題。主要工作包括：
設計智能體原生的分層注意力機制與可擴展長時記憶模塊，支持百
萬級上下文窗口下的高效推理與任務規劃；構建覆蓋文本、圖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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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視頻、3D點雲的多模態統一訓練數據集，完成近萬億參數量模型
的分佈式全流程訓練；研發麵向智能體的專用訓練目標函數，重點
強化模型在工具調用、多智能體協同、環境交互與長程任務閉環等核
心能力上的表現。

(b) 約5%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U系列」基座全球合規安全與價
值對齊體系建設，核心目標是在保障模型極致性能的同時，構建符合
全球主流國家和地區監管要求的全生命周期安全體系，解決大模型
在複雜智能體任務中的可控性、可靠性與倫理合規問題。主要工作包
括：建立覆蓋預訓練、微調、推理、部署全流程的多維度安全檢測與
防護機制，實現對有害內容生成、越權操作、數據洩露等風險的實時
攔截與溯源；研發麵向智能體的動態價值對齊技術，確保智能體在
執行跨場景、長周期複雜任務時始終遵循人類意圖與倫理規範；完
成多語言、多文化場景下的合規適配，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法
規與文化習俗進行專項安全對齊驗證。

(c) 約5%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U系列」基座工具生態與標準化
接口建設，核心目標是打造開放兼容、易於集成的工具調用生態，實
現「U系列」基座與各類通用工具、行業專用系統的無縫對接，為全球
開發者提供標準化的智能體開發能力接口。主要工作包括：定義統
一的智能體工具調用協議與接口規範，支持千級以上工具的並行調
用、動態組合與自動容錯；開發工具自動發現與適配模塊，實現對第
三方API、硬件設備與行業遺留系統的快速集成；建設一站式開發者
工具鏈與測試驗證平台，提供智能體開發、調試、部署與運維的全流
程支持，大幅降低上層應用的開發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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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約40%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被分配用於建設全球化大模型Token工
廠並佈局Token出海業務。旨在構建規模化、低成本、高可靠的Token生產
與全球分發體系，支撑「U系列」基座及後續模型的商業化落地，搶佔全球
大模型基礎服務市場份額，打造本公司全新的全球化營收增長極。所得款
項的詳細分類將分配如下：

(a) 約28%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大模型Token工廠核心基礎設施
建設，核心目標是建成日Token吞吐能力達到萬億級別的規模化Token
生產基地，支持按需彈性擴容與多區域分佈式部署，滿足全球市場爆
發式增長的Token需求。主要工作包括：建設採用異構算力混合部署
模式的分佈式Token生產集群，實現CPU和GPU等算力資源的最優配比
與協同調度；研發智能化Token生產管理系統，支持多模型、多租戶
的任務隔離與動態資源分配；搭建覆蓋亞太、歐洲、北美、中東等核
心市場的低延遲Token分發網絡，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毫秒級Token響應
與傳輸。

(b) 約7%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Token工廠技術優化與全鏈路成
本控制，核心目標是持續降低單位Token的生產、存儲與分發成本，
構建行業領先的成本優勢，提升Token工廠的盈利能力與市場競爭力。
主要工作包括：研發新一代無損Token編碼與壓縮算法，在保證模型
輸出質量不變的前提下降低30%以上的Token傳輸與存儲成本；優化面
向Token生產的專用推理引擎與算力調度策略，進一步提升單位算力
的Token產出效率；建立全鏈路成本監控與動態優化體系，實現Token
生產、分發、運維全流程的精細化成本管理。

(c) 約5%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Token出海業務拓展與跨境合規
體系建設，核心目標是快速切入全球大模型基礎服務市場，建立符合
當地監管要求的出海業務運營體系，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Token服
務品牌。主要工作包括：組建國際化的市場、銷售與技術支持團隊，
重點拓展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逐步滲透歐美成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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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地雲服務商、科技企業建立深度戰略合作關係，搭建本地化的銷
售渠道與服務網絡；建設跨境數據合規管理平台，確保Token生產、
存儲、傳輸與使用全流程符合各國數據安全、隱私保護與出口管制相
關法規。

(iii) 約15%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銷售推廣與市場投放，用於主流平
台線上投流引流、數字化營銷，以及行業展會、渠道合作與品牌建設，快
速獲取客戶、提升市場聲量與產品轉化效率。

(a) 約12%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線上流量投放與數字化營銷。
重點投向抖音、搜索引擎、海外社交媒體等主流公域平台，獲取高意
向企業客戶與個人用戶，提升產品轉化，快速擴大市場聲量。

(b) 約3%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品牌宣傳與渠道推廣。包括參
與國內外高規格行業展會與峰會，宣傳物料製作等，強化專業形象；
拓展合作渠道和銷售運營團隊，加大渠道激勵與聯合推廣；提升觸
達效率與簽約轉化率，全面支撐市場拓展與業績增長。

儘管於2026年4月30日，全球發售、2026年1月配售及2026年2月配售的未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分別約為82.91百萬港元、110.57百萬港元及300.24百萬港元，惟該
等資金將繼續根據招股章程、日期為2026年1月22日的2026年1月配售公告及日
期為2026年2月9日的2026年2月配售公告所載的擬定用途動用。鑒於本公司的
良好往績記錄及持續增長的計劃，本公司相信配售事項有助於增強本公司的
財務實力，把握當前的增長機遇。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認為，配售協議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配售價及應付配
售代理的配售佣金）屬公平合理，且配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 12 –

本公司過去十二個月的股權集資活動

2026年2月配售

於2026年2月9日，本公司完成2026年2月配售。合共1,008,000股新H股（佔本公告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38%）已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價為每股
H股310港元。2026年2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佣金及估計開支後）約為307.19
百萬港元。2026年2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2月9日的
2026年2月配售公告所載用途。

下表載列於2026年4月30日的2026年2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及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

2026年2月
配售募集資金
可供使用淨額
（百萬港元）

募集所得
款項用途

百分比（%）

截至
2026年4月30日
實際使用淨額
（百萬港元）

截至
2026年4月30日
尚未動用淨額
（百萬港元）

尚未動用
淨額悉數使用
預期時間表

2026年2月
配售公告中

披露的
預期時間表

提高研發能力

打造「山海 ·
Atlas」智算一
體基座

49.15 16% 2.20 46.94

2027年
12月31日

2027年
12月31日

打造「山海 · 深
知」專業智能
體內核

101.37 33% 3.05 98.25

升級「山海 · 見
聞」端側多模
態智能體

49.15 16% 0.99 48.15

提升主營產品
和方案的核
心競爭

行業智能體開發 48.84 15.9% 0.43 48.51
智能健康管理

ToC產品開發
與運營

58.67 19.1% 0.28 58.39

總計 307.19 100.00% 6.95 300.24 — —

附註： 由於四捨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項之和與合計可能有尾差。尚未動用淨額悉數使用
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公司的預測作出，具體將取決於現實及未來市況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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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配售

於2026年1月22日，本公司完成2026年1月配售。合共780,000股新H股（佔本公告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07%）已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價為每
股H股252.00港元。2026年1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佣金及估計開支後）約為
191.69百萬港元。2026年1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月
22日的2026年1月配售公告所載用途。

下表載列於2026年4月30日的2026年1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及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

2026年1月
配售募集資金
可供使用淨額
（百萬港元）

募集所得款項
用途百分比

（%）

截至2026年
4月30日

實際使用淨額
（百萬港元）

截至2026年
4月30日
尚未動用

淨額
（百萬港元）

尚未動用淨額
悉數使用預期

時間表

2026年1月
配售公告中
披露的預期

時間表

提高研發能力

加強Atlas AI基礎
架構

46.01 24.00% 39.33 6.68

2026年12月31日
或之前

2026年12月31日
或之前

以AI智能體為核
心的雲知大腦
升級

38.34 20.00% 34.57 3.77

人才培養與共同
研發

11.50 6.00% — 11.50

投資新興的商
業機會

區域型AI底座及
應用平台

76.68 40.00% 0.83 75.85行業AI智能體產
品

營運資金及一
般企業用途

本集團租金及物
業開支

19.17 10.00%

3.74

12.77

新建辦公室、展
廳及其他設施
的裝修費用

0.98

行政人員成本 0.92
其他日常經營開
支

0.76

總計 191.69 100.00% 81.13 110.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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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由於四捨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項之和與合計可能有尾差。尚未動用淨額悉數使用
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公司的預測作出，具體將取決於現實及未來市況的發展情況。

全球發售

於2025年6月30日，Ｈ股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扣除包銷費用、佣金及其他發售
開支後，來自全球發售及行使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招股章程）所得款項淨額為
約236.94百萬港元，而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招股章程所載的用途。

下表載列於2026年4月30日來自全球發售及行使超額配股權的所得款項淨額的
擬定及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

上市所得款項
可供使用淨額
（百萬港元）

募集所得款項
用途百分比

（%）

截至2026年
4月30日

實際使用淨額
（百萬港元）

截至2026年
4月30日尚未
動用淨額

（百萬港元）

尚未動用
淨額悉數使用
預期時間表

招股章程中
披露的

預期時間表

提高研發能力

投資Atlas AI基
礎設施

73.00 30.81% 73.00 —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上市後五年內
雲知大腦升級 18.30 7.72% 18.30 —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人才培養與共
同研發

16.75 7.07% 4.74 12.01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投資新興的商業
機會，提高產
品在行業垂直
和場景中的採
用和滲透

研發人力投入  64.45 27.20% 34.13 30.32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上市後五年內
銷售人力投入  36.33 15.33% 5.68 30.65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營銷活動費用  10.58 4.47% 0.65 9.93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營運資金及一般
企業用途

庫存商品

17.53 7.40%

 5.27 

—
於2026年
9月30日
或之前

—

服務費  6.24 
租金、物業費
用

 2.75 

其他營運資金
支出

 3.27 

總計 236.94 100.00% 154.03 82.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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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由於四捨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項之和與合計可能有尾差。尚未動用淨額悉數使用
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公司的預測作出，具體將取決於現實及未來市況的發展情況。

由於持續的研發投入和蓬勃發展的業務機會，所得款項淨額的悉數使用預期
時間表相比於招股章程中披露的預期時間表有所提前。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緊接本公告日期前12個月內並未進行任何股權集
資活動。

配售事項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下表載列(i)於本公告日期；及(ii)緊隨配售事項交割後的本公司股權架構，假設
配售事項將悉數交割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自本公告日期起直至配售事項
交割止並無發生其他變動。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配售事項交割後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附註1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附註1

境內非上市股份
核心關連人士附註2 16,658,441 22.83% 16,658,441 22.31%
境內非上市股份的其他持有人 8,336,620 11.42% 8,336,620 11.16%    

小計 24,995,061 34.25% 24,995,061 33.47%    

非上市外資股
明富投資有限公司附註3 4,570,649 6.26% 4,570,649 6.12%

H股
由核心關連人士持有的H股附註4 15,865,662 21.74% 15,865,662 21.25%
由其他公眾H股股東持有的H股 27,544,221 37.74% 27,544,221 36.89%
由承配人持有的H股 — — 1,700,000 2.28%    

小計 43,409,883 59.49% 45,109,883 60.41%    

總計 72,975,593 100.00% 74,675,59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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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百分比已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而表格列出的總數及金額總和之間的任何差異均
由約整造成。

2. 這代表以下各項的總和：(i)本公司執行董事黃偉博士、梁家恩博士及康恆博士根據彼
等的一致行動安排而被視為擁有權益的16,481,964股境內非上市股份。梁家恩博士直接
持有1,835,658股境內非上市股份，而康恆博士直接持有1,101,395股境內非上市股份。雲
思尚義直接持有11,697,500股境內非上市股份，而雲創互動直接持有1,847,411股境內非
上市股份。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各自的普通合夥人為天津雲盛，由黃偉博士及本公司
執行董事劉升平博士分別持有99%及1%股權。黃偉博士亦為雲思尚義最大的有限合夥人，
持有82.59%合夥權益。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因而均由黃偉博士控制。因此，就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而言，天津雲盛及黃偉博士各自被視為於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持有的股
份中擁有權益；(ii)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志超先生被視為擁有權益的176,477股境內非上
市股份。

3. 明富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由Qiming Venture Partners 
III, L.P.直接持有96.94%權益，Qiming Venture Partners II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Qiming GP 
III, L.P.，而Qiming GP II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Qiming Corporate GP III, Ltd.（一間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公司並為獨立第三方）。因此，Qiming Venture Partners III, L.P.、
Qiming GP III, L.P.和Qiming Corporate GP III, Ltd.均被視為於明富投資有限公司所持的非上
市外資股中擁有權益。

4. 這代表以下各項的總和：(i)本公司執行董事黃偉博士、梁家恩博士及康恆博士根據彼等
的一致行動安排而被視為擁有權益的7,063,697股H股。梁家恩博士直接持有786,710股H股，
而康恆博士直接持有472,026股H股。雲思尚義直接持有5,013,214股H股，而雲創互動直接
持有791,747股H股。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各自的普通合夥人為天津雲盛，由黃偉博士及本
公司執行董事劉升平博士分別持有99%及1%股權。黃偉博士亦為雲思尚義最大的有限合
夥人，持有82.59%合夥權益。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因而均由黃偉博士控制。因此，就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天津雲盛及黃偉博士各自被視為於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持有的
股份中擁有權益；(ii)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志超先生被視為擁有權益的152,097股H股；及
(iii)李曙軍被視為擁有權益的8,649,868股H股。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HK) Limited實益擁
有6,202,020股H股，其全部權益由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Limited 100%持有。而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Limited由Trustbridge Partners V, L.P. 100%持有，而Trustbridge Partners V, L.P.由TB 
Partners GP5, L.P. 100%持有，而TB Partners GP5, L.P.由TB Partners GP5 Limited 100%持有。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HK) II Limited實益擁有2,447,848股H股，其全部權益由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II Limited 100%持有。而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II Limited由Trustbridge Partners VII, 
L.P. 100%持有，而Trustbridge Partners VII, L.P.由TB Partners GP7, L.P. 100%持有，而TB Partners 
GP7, L.P.由TB Partners GP7 Limited 100%持有。TB Partners GP5 Limited及TB Partners GP7 Limited
的全部權益分別由李曙軍100%持有。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李曙軍被視
為在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HK) Limited持有的6,202,020股H股及TBP Sound Cloud Holdings 
(HK) II Limited持有的2,447,848股H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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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緊隨配售事項交割後，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將不少於本公司經配
售事項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25%（假設配售股份已獲悉數配售及除已配發及發
行的配售股份外，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自本公告日期起直至配售事項交割之
日並無發生變動）。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

中國監管部門備案

配售股份獲發行並於聯交所上市後，本公司將根據相關適用法律法規進行中
國監管部門備案，包括中國證監會備案。

修訂公司章程

配售事項交割後，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及股份總數將分別變更為人民幣
74,675,593元及74,675,593股。為反映本公司註冊資本及股本總額的有關變動，
將對公司章程作出相應修訂（「修訂公司章程」）。

根據於2025年12月10日舉行的本公司臨時股東會上通過的有關一般授權的決議
案，本公司股東會已授權董事會，且董事會亦已進一步授權董事會主席及其授
權人士（除相關法律法規就轉授權事宜另有規定外）對公司章程作出其認為適
當及必須的相應修訂，以反映根據一般授權發行額外股份後本公司的註冊資
本及股本總額。因此，修訂公司章程毋須獲得股東進一步批准並將自配售事項
交割之日起生效。

由於配售事項的交割須待配售協議項下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故配
售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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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交割」 指 根據配售協議所載條款並受限於配售協議所
載條件交割配售事項

「交割日期」 指 預期為2026年6月4日，或本公司與配售代理
書面協定的有關其他時間及╱或日期

「本公司」 指 雲知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最初於
2012年6月29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於
2019年6月24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
於2025年6月30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967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指梁家恩博士、黃偉博士、康恆博士、
天津雲盛、雲思尚義及雲創互動

「核心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備案」 指 中國證監會備案報告及向中國證監會提交的
任何相關支持材料

「中國證監會備案報告」 指 就配售事項及配售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
易向中國證監會提交的備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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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監會備案規則」 指 中國證監會於2023年2月17日頒佈的《境內企
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及配套
指引項下的適用規定，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一般授權」 指 根據本公司於2025年12月10日舉行的臨時股
東會上通過的股東決議案授予董事的一般授
權，可配發、發行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不超過
已發行股份（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總數20%
的股份（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的出售或轉讓）

「全球發售」 指 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發售（各自的定義見招股
章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
上市外資股，該等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本公司關連人士的任
何人士或實體

「最後交易日」 指 2026年5月27日，即於交易時段前簽訂配售協
議前的最後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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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批准」 指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發出的書面確認，批准配
售股份上市及買賣

「上市日期」 指 2025年6月30日，即H股上市及H股首次獲准於
聯交所開始買賣的日期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配售事項」 指 由或代表配售代理根據配售協議所載條款並
於其條件規限下配售配售股份

「配售代理」 指 法國巴黎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配售協議」 指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根據一般授權就配售事項
訂立日期為2026年5月28日的配售協議

「配售價」 指 每股配售股份228.00港元

「配售股份」 指 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配發及發行的
1,700,000股新H股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日期為2025年6月20日的本公司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證券法」 指 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及據此頒佈的規
則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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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
股，包括境內非上市股份、非上市外資股及H
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天津雲盛」 指 天津市雲盛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於2016
年3月3日在中國成立的公司，為控股股東之
一

「庫存股份」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美國」 指 具有證券法S規例第902條賦予該詞的涵義

「非上市股份」 指 本公司發行的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非上
市普通股，未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

「雲創互動」 指 北京雲創互動投資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一家於2015年5月1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為僱員激勵平台及控股股東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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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思尚義」 指 雲思尚義（天津）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一家於2016年3月28日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為控股股東之一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雲知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黃偉博士

中國，北京
2026年5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梁家恩博士、黃偉博士、康恆博士、李霄寒
博士及劉昇平博士；(ii)非執行董事李志超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建軍先生、樊健博士、
金慧華博士及張坤博士。


